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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５６

股票名称：恒丰纸业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６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

于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

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

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一、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３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恒丰学院

５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

、会议出席对象：

①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并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②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

本公司聘任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２．０２

发行规模

２．０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２．０４

存续期限

２．０５

票面利率

２．０６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２．０７

转股期限

２．０８

转股价格的确定和修正

２．０９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２．１０

赎回条款

２．１１

回售条款

２．１２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２．１３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２．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５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１６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相关事项

２．１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８

担保事项

２．１９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２０

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３

、审议《关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１

、登记手续：凡符合上述条件的公司股东须持如下资料办理股权登记：

个人股股东亲自办理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股东帐户卡原

件及复印件；委托代理人的，须持有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详见附件）、委托人股票帐户卡；

国有法人股和境内法人股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本人身份证原

件及复印件、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证券帐户卡；委托代理

人办理时，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

账户卡、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但出席会议时必须出示相关证件及

文件原件。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异地

股东可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１７

：

００

前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址：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４

、联系方式：电话：

０４５３－６８８６６６８

；传真：

０４５３－６８８６６６７

；联系人：刘新欢。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

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比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

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７３８３５６

恒丰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①

输入买入指令

②

输入投票代码

７３８３５６

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上述审

议事项顺序，本次股东大会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顺序号在网络投票中采用交

易系统投票在“委托价格”项下的申报委托按下表进行：

序号 议 案 内 容

对应申报

价格

（

元

）

１

《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１．００

２

《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０

２．０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２．０１

２．０２

发行规模

２．０２

２．０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２．０３

２．０４

存续期限

２．０４

２．０５

票面利率

２．０５

２．０６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２．０６

２．０７

转股期限

２．０７

２．０８

转股价格的确定和修正

２．０８

２．０９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２．０９

２．１０

赎回条款

２．１０

２．１１

回售条款

２．１１

２．１２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２．１２

２．１３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２．１３

２．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４

２．１５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１５

２．１６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相关事项

２．１６

２．１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７

２．１８

担保事项

２．１８

２．１９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９

２．２０

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２．２０

３

《

关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的议案

》

３．００

４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４．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赞成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④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①

投票不能撤单；

②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五）注意事项

１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特此公告。

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本人

／

本单位作为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全权委托先生

／

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牡丹江恒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一、委托人情况

１

、委托人姓名：

２

、委托人身份证号：

３

、委托人股东账号：

４

、委托人持股数：

二、受托人情况

１

、受托人姓名：

２

、受托人身份证号：

三、经委托人授权，受托人行使以下表决权：

序号 议 案 内 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

２

《

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２．０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２．０２

发行规模

２．０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２．０４

存续期限

２．０５

票面利率

２．０６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２．０７

转股期限

２．０８

转股价格的确定和修正

２．０９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２．１０

赎回条款

２．１１

回售条款

２．１２

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２．１３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２．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５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２．１６

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相关事项

２．１７

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８

担保事项

２．１９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

２．２０

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具体事宜的授权

３

《

关于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的议案

》

４

《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

附注：

１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委托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

方框中批“

√

”为准。 委托人对上述议案不作具体指示时，受托人可以按照自

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本委托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召开当天。

３

、本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复印件均为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年月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股票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７０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

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实到董事

８

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

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中冠装饰出售所持中宏基公司股权的议案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９４％

股权）之全资子公司北

京中冠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冠装饰），以

６００

万元对价向北京博晟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转

让其持有的北京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宏基）

１０％

股权。

详见当日公告

２０１０－０７１

《关于中冠装饰出售所持中宏基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股票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７１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冠装饰出售所持中宏基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建设，本公司持有其

９４％

股权）之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冠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冠装饰）以

６００

万元对价向北京

博晟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晟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北京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宏基）

１０％

股权。

标的股权公司中宏基为控股子公司中关村建设的控股子公司； 中冠装饰为中关村建设的全资子

公司。

中宏基公司的三名股东分别为：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８３．３３％

的股权；北京中冠

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０％

的股权；北京市住宅建设设备物资公司持有

６．６７％

的股权。

针对本次股权转让，中宏基的其他股东均已书面放弃其优先购买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股权转让协议》已签署。

２

、本次交易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认为

本次出售股权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出售股权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全体

独立董事同意该议案。 本次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 交易不存

在诸如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

①

交易对方名称：北京博晟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②

企业性质：私营

③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

④

注册地：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

８

号

１０１

室

⑤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海淀区远大路

３９－１

号

６３０

室

⑥

法定代表人：熊桂平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２２７１１９４５６１

⑧

主营业务：制冷设备，建筑设备安装；市政工程、污水处理工程施工；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工程技术咨询；专业承包。

２

、博晟源公司的股东情况：

博晟源公司主要股东为：熊桂平持有

６０％

股权；汪玉萍持有

４０％

股权；

博晟源公司书面声明与中关村（含中关村建设、中宏基）及中关村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

３

、博晟源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收款项总额

：

２７

，

６２３

，

８７１．８０

流动资产合计

：

５８

，

６８４

，

０８２．６８

资产总计

：

５８

，

７８３

，

９８４．８５

流动负债合计

：

１１

，

７９６

，

５０８．３１

负债合计

：

１１

，

７９６

，

５０８．３１

净资产

：

４６

，

９８７

，

４７６．５４

２００９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

４８

，

３０６

，

５４８．２０

营业利润

：

１３

，

３９５

，

７３６．０６

利润总额

：

１３

，

３９５

，

７３６．０６

净利润

：

１０

，

２２７

，

４６４．５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３

，

８７５

，

５９９．２２

博晟源公司书面承诺具备完全的履约支付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股权概况

（

１

）出售标的名称：中冠装饰持有的北京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股权。 该股权权属清

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北京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北路

２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韩盛宝

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汽车运输；物业管理

（

２

）标的股权的账面价值：

帐面原值：

６００

万元

帐面净值：

６００

万元

（

３

）北京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原为住宅总公司第五公司，

１９９９

年中关村重组上市时将经

营性资产、负债等剥离转入中关村科技，成为其全资附属分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中关村科技以中宏基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出资

４００５．１２

万元，以货币资金

９９４．８８

万元

出资，合计出资

５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３．３３％

；北京市都城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都城物业）

以货币资金

６００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

；北京市住宅建设设备物资公司（以下简称住宅设备物资

公司）以货币资金

２００

万元出资，按注册资本的

３．３３％

；北京住总大华租赁中心以货币资金

２００

万元出

资，占注册资本的

３．３４％

。以上

４

家股东合计投资

６０００

万元，共同设立本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中关村科技将

所持股权转给中关村建设。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都城物业将所持股权转给北京中冠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住总大华将所持股权转给住宅设备物资公司。

中宏基公司具有国家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企业一级资质，公司通过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和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双重认

证，以及

ＧＢ／Ｔ２８００１－２００１

的认证。 公司自成立以来先后承建了第一上海中心、泛海国际公寓、亚运村运

动员餐厅、恩济里小区、盛世嘉园、望京新城、力鸿生态家园公寓等一系列公建和住宅工程。 其中亚运

村运动员餐厅和恩济里小区（全国试点小区）获得建设部和中国建筑业协会授予的鲁班奖；望京新城

等

９

项工程获得市级优质工程；盛世嘉园等

１５

项工程分别荣获结构、竣工和群体“长城杯”工程。

２

、标的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主要股东情况：

目前，北京中宏基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的三名股东分别为：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

８３．３３％

的股权；北京中冠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０％

的股权；北京市住宅建设设备物资公司

持有

６．６７％

的股权。

①

股东之一：

公司名称：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８３．３３％

的股权）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４６０２６９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

法定代表人：邹晓春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００００

万元整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制造混凝土、水泥制品、

商品混凝土添加剂；货物运输；机电设备技术咨询；金属加工（限分支机构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科技园区开发；建筑工程项目管理；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

房；承包境外工程所学的设备、材料出口。

②

股东之二

公司名称：北京中冠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０％

的股权）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０１２４５００６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楼

４２２

室

法定代表人： 李金生

注册资本：

１５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建筑装饰施工；建筑及装饰设计。

③

股东之三

公司名称：北京市住宅建设设备物资公司（持有

６．６７％

的股权）

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０２００１６８５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北里

１

号恒泰大厦

８

、

９

、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 冯晓科

注册资本：

３５８８

万元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货物运输；承担本专业砼搅拌；以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零售汽油、柴

油。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金属材料、电线电缆、工业锅炉、施工机械、木材、五金交电、汽车配件、医疗器

械

Ⅰ

类、百货、花木、建筑材料；租赁施工机械、施工工具；委托加工木制品、金属结构、门窗、钢筋；商品

混凝土、钢筋、构件，土建的实验；劳务服务；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写字楼出租；房地产开发

经营。

（

２

）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情况：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住宅建设设备物

资公司均书面放弃对出让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

３

）中宏基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４４，５３１，７５２．１５ ４９０，４３３，９４０．１５

负债总额

４４６，１３０，９５５．３６ ４７９，６７１，３６５．３５

应收款项总额

３７２，１８１，３４７．３０ ４１６，８８８，２７５．３１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包括担保

、

诉

讼与仲裁事项

）

０ ０

净资产

－１，５９９，２０３．２１ １０，７６２，５７４．８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７，２３１，２６２．５５ １３０，６４８，６７１．６２

营业利润

－１０，８５６，８０２．４７ －２３，８０９，７５６．９３

净利润

－１２，３６１，７７８．０１ －２４，５２４，９９３．７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２７，８４０．６７ ４，１８５，８８５．６４

以上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４

、此次交易未导致上市公司中关村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甲方：北京中冠建筑装饰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北京博晟源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

１

）股权转让金及其他转让条件

①

依据甲方原始出资额，经本协议各方协商同意，就上述股权转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金

人民币陆百万（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该等款项按下述方式支付：

本协议生效后三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

②

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目标公司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概与甲方无关，乙方不得

在该股权转让后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

２

）股权转让

／

受让手续的办理

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陆百万（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后，甲方配合乙方办理本次股权转让的工

商登记手续。

（

３

）各方声明与承诺

甲方声明与承诺：

①

甲方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具有签署、执行本协议的完全资格与能力；

②

甲方对于其依照本协议转让的股权，享有完全、充分的处分权，该等股权上不存在任何影响本

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限制情形，包括但不限于股权争议、质押担保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权利瑕疵；

③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将其转让股权所代表的任何及全部股东权益，包括但不限于表决权、获取

收益权、处分权，完全无保留地移交与乙方；

乙方声明与承诺：

①

其系依据其注册地法律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法人，具有签署、执行本协议的完全资格与

能力；

②

就本协议的签署，其已履行了必需的公司内部批准手续，且代表其签署本协议的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签署人，具有完全的资格与授权，代表其签署本协议；

③

其具有履行本协议的充分财务能力，将严格履行本协议第三条规定的各项支付义务；

④

其在签订本协议之前， 对目标公司的所有经营及所有财务状况进行了充分的调查以及完全的

了解，股权转让完成后，乙方就目标公司转让等相关事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⑤

其将严格遵守并履行本协议项下其他责任。

（

４

）生效条款：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并经甲方履行完毕内部审批程序后生效。

２．

本次股权转让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３．

交易定价：本次交易结合中宏基的行业背景及公司资质状况，依据甲方原始出资额，经双方协

议定价。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博晟源公司成为目标公司股东后，延续目标公司对现有人员劳动关系及离退休人员的管理，并保

证目标公司职工队伍的稳定。 目标公司的人员包括目标公司的全部在职人员和离退休人员。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理顺股权投资项目，有利于集中精力做好重点项目，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 结合受让方的财

务数据和资信情况，以及股权转让协议书的条款，该次股权转让事项不存在较大风险。 出售该股权，将

收回投资款

６００

万，缓解中冠装饰的春节前资金压力。

博晟源公司书面承诺具备完全的履约支付能力， 同时保证股权收购资金不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

中关村上市公司及其下属的控股或参股公司。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中宏基审计报告（含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财务报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

、博晟源公司基本情况（含股权结构介绍）、证照复印件及最近一年年度（

２００９

年）财务报表；

５

、博晟源公司与中关村（含中关村建设、中宏基）及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说明；

６

、博晟源公司关于收购该股权履约付款能力的情况说明；

７

、博晟源公司未受过行政出发、刑事处罚及重大民事诉讼仲裁纠纷的说明；

８

、股权转让协议；

９

、中宏基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７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５

名，

代表股份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７．３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张凤琴女士主持，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大会的股东集中审议，通过记名投票方式、以累积投票制分别选

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各

项提案：

（

１

）审议《关于选举蒙进暹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２

）审议《关于选举张凤琴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３

）审议《关于选举邓军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４

）审议《关于选举陆燕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５

）审议《关于选举王坚平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６

）审议《关于选举周申磊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７

）审议《关于选举丁俊发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８

）审议《关于选举杨金观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９

）审议《关于选举孙卫国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１０

）审议《关于公选举马卫红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１１

）审议《关于选举侯随宁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

１２

）审议《关于选举苏红霞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

７７

，

３９４

，

４８２

股，占与会股东所代表股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兴业律师事务所律师祖贵洲就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股东

大会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进行的审核与见证，并出具了会议决议合

法、有效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８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时在公司六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蒙进暹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邓军女士担任公司

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２

、 审议并通过 《关于聘任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同意聘任张凤琴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

同意聘任陆燕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周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王

金录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宝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所聘高级管理人员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以及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经审阅公司新聘任的总经理张凤琴女士、常务副总经理陆燕女士、副总

经理周玲女士、 财务总监王金录先生以及董事会秘书李宝生先生的个人简

历，所聘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了解，所聘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以及

工作经历均能胜任其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聘任。

５．

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确定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有关规定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要

求，在全面考察专业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基础上，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成员如下：

①

、战略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董事长蒙进暹先生

委员：董事王坚平先生、董事张凤琴女士、董事陆燕女士、独立董事丁俊

发先生

②

、审计委员会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杨金观先生

委员：董事长蒙进暹先生、董事邓军女士、独立董事丁俊发先生、独立董

事孙卫国先生

③

、提名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丁俊发先生

委员：董事长蒙进暹先生、董事张凤琴女士、独立董事杨金观先生、独立

董事孙卫国先生

④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孙卫国先生

委员：董事长蒙进暹先生、董事周申磊女士、独立董事杨金观先生、独立

董事丁俊发先生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年顾问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参与银川市老公安厅地块商业地产开发投资项

目的议案》。

为巩固公司在宁夏商业发展中的领先优势，公司拟联合两家房地产开发

公司，由三家分别等量出资，共同投资开发银川市老公安厅地块地产项目，该

项目计划集商业、公寓、酒店、办公写字楼于一体，该地块占地总面积约

３０．５６

亩，该地块竞标价为

２．７２

亿，我公司拟投资该土地成本约

９１００

万元，本公司将

与上述两家公司共同联合开发该地产项目。

表决结果： 赞成

９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公司董事会谨向徐鸣凤女士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附件：高管人员简历

张凤琴女士：

４６

岁，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９６

年历任新

华百货商店财务科科长、总会计师。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６

年任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现任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常务副总经理。

陆燕女士：

３６

岁， 本科， 中共党员， 经济师，

１９９５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３

年任新华百货财务科科员、证券部部长，

２００３

年至今任公司第三届、第四

届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周玲女士，

３１

岁，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营销师，曾任银川新华

百货连锁超市良田超级购物广场店店长、市场部部长，新华百货配送中心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新华百货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金录先生，

４６

岁，

１９８２

年参加工作，大专学历。 曾任北京石景山副食

品公司财务主管、财务经理，北京物美综超门店财务主任，物美综超公司计财

部总监助理、 副总监， 物美集团计财部副总监，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本公司财务总

监。

李宝生先生：

３８

岁，大学专科，中共党员，经济师，

１９９５

年参加工作，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在新华百货证券部工作，

２００６

年至今先后任公司证券部副部长、

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部长。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管人员的独立意见

公司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以及聘任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经审阅公司新聘任的总经理张凤琴女士、常务副总经理陆燕女士、副总

经理周玲女士、 财务总监王金录先生以及董事会秘书李宝生先生的个人简

历，所聘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了解，所聘高级管理人员的教育背景以及

工作经历均能胜任其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聘任。

独立董事：丁俊发、杨金观、孙卫国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８５

股票简称：新华百货 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９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时

３０

分在公司六楼会

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

５

人。 会议由监事马卫红女士主持，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马卫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 赞成

５

票 反对

０

票 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１２

证券简称：三变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７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刊登的公告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３６

”的《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出现了数据错误，现更正如下：

原公告内容 更正后公告内容

１

、《

关于三变科技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３２９０７３３

股

，

占参与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２９．７２％

；

反对

０

股

；

弃

权

０

股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１

、《

关于三变科技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３２９０７３３

股

，

占参与投票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２

、《

关于三变科技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３２９０７３３

股

，

占参与投票

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２９．７２％

；

反对

０

股

；

弃

权

０

股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２

、《

关于三变科技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３３２９０７３３

股

，

占参与投票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

；

弃权

０

股

。

该议案获得通过

。

由此给广大的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６９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７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９

债券简称：

０８

赣粤债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江西万安烟家山核电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共同签署了 《江西万安烟家山核电厂项目合作投资意向

协议》并予以公告（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

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 根据本协议，合作三方共同组建了项目筹建处———中核江西核

电公司筹建处，开展项目前期工作。

近日，公司收到中核江西核电公司筹建处《关于中核江西核电

公司股东出资的函》，要求公司按

２４．５％

股权比例出资

１

，

４７０

万元，承

担万安烟家山核电厂项目

２０１０

年前期工作所需资金。 经公司研究决

定，同意按中核江西核电公司筹建处股东出资函的要求，出资

１

，

４７０

万元作为该项目前期资金。

本次出资后，公司将继续积极配合筹建处推动项目前期工作开

展，并密切关注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重申警惕冒用摩根士丹利的名义进行基金销售的提示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称 “我公司”） 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发布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警惕

冒用摩根士丹利的名义进行基金销售的提示公告》， 提示投资者警

惕某网站（

ｗｗｗ．ｍｏｒｇａｎｓｔａｎｌｅｙａｅ．ｃｏｍ

、

ｗｗｗ．ｍｏｒｇａｎｓｔａｎｌｅｙ－ａｅ．ｃｏｍ

）以

我公司外方股东“摩根士丹利”的名义向中国大陆投资者推广发售

所谓“新锐基金计划”（

ＭＳ ＡＥ ＦＵＮＤ

）。我公司外方股东摩根士丹利

已经针对上述网站作出相应处理。

近期，我公司再次查询并获悉其新的访问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ｍｏｒｇａｎｓｔａｎｌｅｙａｅ．ｕｓ／ｃｎ／

，以下简称“该网站”）以及其他一些相关联的

访问网址（

ｈｔｔｐ

：

／／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４７６９８９４．ｈｔｍ

，

ｈｔｔｐ

：

／／ｂｌｏｇ．ｓｉｎａ．

ｃｏｍ．ｃｎ／ｓ／ｂｌｏｇ＿７０ｆｃｂ５４９０１００ｎ０ｖｅ．ｈｔｍｌ

，

ｈｔｔｐ

：

／／ｂｌｏｇ．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ｓ／

ｂｌｏｇ＿６ｂｂｄ３５ａａ０１００ｎ５０ｐ．ｈｔｍｌ

，

ｈｔｔｐ

：

／／ｔｉｅｂａ．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ｆ

？

ｚ＝

９４０２８９６６６＆ｃｔ＝３３５５４４３２０＆ｌｍ＝０＆ｓｃ＝０＆ｒｎ＝３０＆ｔｎ＝

ｂａｉｄｕＰｏｓｔＢｒｏｗｓｅｒ＆ｗｏｒｄ＝ｓｉｑｏ＆ｐｎ＝３０

，以下简称“该类网址”），虽然该

网站以及该类网址并未直接使用我公司的法定名称“摩根士丹利华

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但其利用我公司外方股东“摩根士丹利”的

名义，严重误导投资者，容易使投资者误认为我公司及我公司外方

股东与该网站以及该类网址存在较高程度的联系。

针对以上情况，且经与摩根士丹利核实，我公司再次郑重公告

如下：

一、 该类网站或网址不是摩根士丹利名下注册的，纯属非法盗

用摩根士丹利名义，并且其网站地址可能会不断更改，提请广大投

资者特别注意。

二、 我公司的法定名称为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官方网址是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全国统一客服邮件地址

是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ｓ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全国统一客服号为：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我公

司与该网站之间无任何实际控制、关联、委托代理和合作等关系。

三、 我公司严格依法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业务，从未设立、从未

授权设立或与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合作设立所谓“新锐基金计划”。

四、 我公司及旗下证券投资基金的有关信息以法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上的

公告文件）为准，敬请投资者留意和仔细辨别。

五、 我公司强烈谴责任何仿冒我公司及我公司股东名义、损害

我公司及我公司股东名誉、欺骗投资者的非法行为，并保留进一步

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六、 我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相信

此类非法网站，切勿轻易透露个人信用信息或盲目支付任何款项或

可疑费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自身财产安全。 如您发现存在上述

仿冒情况的任何网站或个人，或接到此类电子邮件、短信或电话等

异常情况， 请直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８

进行核

实、举报。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